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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阳区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的解读材料

一直以来，区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把落实

《大气污染防治法》作为向污染宣战、再现碧水蓝天的重要突破

口来抓，坚持标本兼治，突出重点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有序开展。

大气污染防治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关系各级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工作，汉阳区

的空气质量得到持续改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和《武汉市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武政规﹝2020﹞

10 号）文件要求，目前已初步制定我区 2020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

作方案。

一、总体形势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三年蓝天保卫战、

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之年份，市政府对我区下达的考核目标、

市大气办下达的改善空气质量的考核目标，都是刚性考核目标，

年度考核目标能否顺利完成，将决定对我区三年蓝天保卫战、“十

三五”改善空气质量工作的评定结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2020 年考核目标分解原则和考核办法

市下达我区的大气污染防治考核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空气质

量指标目标和总量减排目标。其中空气质量指标包括优良天数比

例达到 78%、PM10平均浓度 64 微克/立方米（力争低于全市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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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PM2.5平均浓度达到 34 微克/立方米；总量减排目标包括二

氧化硫（较 2015 年减排 25%）、氮氧化物（较 2015 年减排 25%）。

目标分解原则。按照市委、市政府对我市空气质量改善工作

的要求，正在对各区目标进行分解。对各区年度空气质量改善目

标主要分解原则：一是基于完成目标和提升排名的原则，即全面

完成省下达的目标，力争进一步提升我市空气质量在全国重点城

市中的排名；二是基于各区空气质量只能变好不能变差的原则，

即应当促进空气质量的持续改善；三是坚持多指标同步考核的原

则，对空气质量优良率和 PM10、PM2.5、NO2平均浓度以及 O3超标天

数指标进行考核；四是坚持差异化设置考核指标值的原则，结合

各区实际，对空气质量较差的区，适当加大考核力度。对各区主

要大气污染物减排目标的分解原则：一是以全面完成省下达的减

排目标为基础，将 2020 年应完成的减排量分解至全口径企业和

其他减排项目；二是基于各区“十三五”以来减排目标完成情况、

现有大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综合考虑各区的减排空间，对应完

成的减排量予以分解下达。近期，目标分解方案将会印发我区意

见。

年度考核办法。《武汉市 2020 年空气质量改善和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工作考核预警办法》已上报市政府。考核的主要思路包括：

一是结果考核和工作考核并重，空气质量改善权重 60%，重点工

作任务完成情况权重 40%；二是空气质量改善情况既考核同比改

善情况，也考核空气质量绝对值情况，其中同比改善情况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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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绝对值情况占 10%，采取排名计分方式考核；三是根据

季节性污染特征，在冬春季提升 NO2指标考核占比，在夏秋季加

大 O3指标考核占比，突出管控侧重点；四是实施重点工作任务考

核，纳入考核范围的项目及权重包括移动源污染防治（10%，包

括机动车路检、非道路移动机械执法、老旧车淘汰 3 项）、VOCs

整治（7%，包括建立管理清单、完成重点项目、建立在线监控设

施）、工业氮氧化物减排（5%，包括全口径企业减排、天然气锅

炉低氮燃烧改造）、扬尘在线管理（4%），露天焚烧、喷涂和秸秆

禁烧（6%），污染问题整改工作情况（8%）；五是严格考核应用，

倒数 1、2 名为黄旗单位，顺数 1、2 名为红旗单位，3 次倒数第

1 由市空气质量办公开约谈，4 次倒数第 1 由市政府公开约谈。

三、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一）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一是建立重点行业 VOCs 管

理清单。二是持续开展 VOCs 泄漏检测修复。三是推进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2020 年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明确了一批 VOCs

治理项目，我区主要涉及日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挥发性有机

物治理。四是对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企业，应当督促安装

VOCs 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力争 2020 年底前完成。五是加强油气

回收管理。包括年销售汽油量 5000 吨以上加油站安装油气回收

在线监测设施，对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设施运行情况开展监

测抽测（储油库 100%抽测，中心城区和东西湖、东湖开发区、

武汉开发区、东湖风景区抽测加油站比例不低于 40%，其他区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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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加油站不低于 15%）。

（二）开展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今年要进一步推进剩下

的 10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任务，并力争全面

完成。

（三）开展生物质锅炉超低排放改造试点。主要是探索在

10 蒸吨/小时及以上燃用生物质锅炉中开展试点。汉阳区协调百

威啤酒公司推进做好试点工作。

（四）巩固“散乱污”企业整治成果。2019 年、2020 年，

市局均组织并会同各区对“散乱污”企业整治情况进行了现场核

查，建立了档案资料，但是“散乱污”企业整治成果并不稳固、

极易反弹。市委政治巡察过程就发现了相关区存在问题较为突

出。5 月 7 日，市委巡察组再次进驻市局对巡察整改情况进行核

查，监察大队高度重视辖区“散乱污”整治工作，加强现场巡查，

要坚决避免出现反弹等问题。

（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汉阳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不少

于 2 家。

（六）完成柴油货车治理和移动源执法任务。在 2020 年底

前，要组织完成重型柴油车治理任务，加重排气污染控制装置，

配套实时排放监控设备。涉及移动源执法工作任务，按照印发的

《2020 年柴油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执法方案》要求执行。

重点区域交通管控。涉及江岸、汉阳、武昌、青山、东西湖区和

武汉开发区等，2020 年 7 月底前要制订专项方案，明确重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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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优化交通组织、缓解交通拥堵、重型柴油车禁限行的措施要求，

并协调落实。

（七）重点扬尘源管理。主要是要梳理、公布重点扬尘源单

位名录，并督促安装扬尘在线监控设施。前期发现存在相关问题：

一是排查上报不准确，存在应当纳入名录而未纳入的情况，部分

快完工的工地反而纳入名录范围，不利于提高扬尘污染管理成

效；二是离线率偏高，有的工地无故离线时间较长，有的区离线

率达到 50%；三是出现问题核实处理不及时。针对此项工作，要

求如下：一是加快梳理摸排辖区扬尘污染源，做到应当纳入重点

扬尘源名录的必须纳入；二是明确重点扬尘源在线监测系统的管

理责任人员，协调做好在线监测设施运行工作，及时发现、协调

处理扬尘污染问题。

（八）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为认真落实 2020 年 4 月

20 日市人民政府印发的《武汉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武政规

﹝2020﹞4 号），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各区分局一是要尽快组

织制定辖区的重污染天气应急实施方案，按时报备。二是与各相

关部门建立联络机制，统筹协调好各项减排项目清单编制工作，

具体编制要求由市环科院将进行置。三是督促企业按照“一厂一

策”要求，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同时制作公示牌

安装在厂区入口等显要位置。


